桃園市政府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（A單位）附件三

變更契約申請表
112.3.2修訂
112.12.27修訂
	單位名稱
	

	單位地址
	

	單位
統一編號
	

	負責人
	

	負責人
身分證字號
	

	承辦(聯絡)人
	

	連絡電話
	

	變更事項
	□單位名稱變更
□單位代表人或負責人變更
□地址變更(於本市內遷址，且不涉及經營主體變更)
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變更前
	

	變更後
	

	檢附文件
	□變契約申請表(本表)
□經地方政府合法立案之組織或機構證明文件(變更後)
□變更契約同意書
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填表日期
	年月日






桃園市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（A單位）
變更契約同意書
桃園市政府（下稱甲方）及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下稱乙方），於_____年_____月_____日簽訂之桃園市政府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（A單位）契約書，本次為第_____次變更，雙方同意變更原契約內容，其修正如下：
（※未變更事項，變更前欄位仍需填寫，變更後欄位請勾選「本次無變更同左」契約原約定之履約期限不予變更）
	事項
	變更前
	變更後

	單位名稱
	
	□本次無變更同左
□本次變更為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負責人
	
	□本次無變更同左
□本次變更為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單位地址
	
	□本次無變更同左
□本次變更為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本契約變更同意書將於雙方簽署後生效併為原合約的一部分，除本契約變更同意書另有訂明外，原合約條款將不變。本變更同意書一式4份，雙方各執2份。
立契約人
甲方：桃園市政府
代表人：張善政
地址：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
乙方：
代表人（簽章）：
地址：單位大小章

聯絡人：
電話：


